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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柏拉图式的数学概念实体是哥德尔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结论。《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用了整整一

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书中所列哥德尔对数学柏拉图主义的主要论证确实是哥德尔在他的著作中最强调的那些论证。现在我就在这本

书工作的基础上，从诸多可能的观察点中选择一个观察点，也来看一看哥德尔为他的概念实在论所作的论证。我所选择的观察点，

就是直觉或者哥德尔说的“数学直觉”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证明作用。 

哥德尔的数学实体是柏拉图式的，是概念世界的存在物。它既不在物理的世界中，也不在心灵的世界中。柏拉图意义上的存在是

“很强的”。它要求存在者存在于一个概念、形式或理念等等构成的世界中，不在任何意义上为人的思想所决定。仅说数学对象是

客观的，不由我们的随意选择和创造所决定，还不足以表明对象是柏拉图实体。哥德尔讲到这一点时曾说：“此点绝对不能决定这

些客观的实体是什么——特别不能决定它们是在自然中，在人的心中，还是两者都不在。关于数学本质的三个观点准确地对应于关

于概念本质的三个观点，传统上这三个观点分别被称为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主义和柏拉图主义。”(“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见G del，p.312,n.17) 这意味着它并不由于成为有限思想者的“研究对

象”而具有存在性。而其他东西，诸如“飞马”、“摩西”或者历史上哲学家们所言之部分的“虚存”，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独立

于心灵，然则毕竟与人心有关联，因此也就很难说它们是柏拉图的。哥德尔的抽象实体的存在性质倒是与弗雷格的意义和思想的存

在性质颇为相似，不知为什么在哥德尔表达他的数学柏拉图主义的几篇主要文章中，没有对弗雷格的学说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论这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哥德尔与弗雷格在这方面有何种类型的相似性，他的数学形而上学观念与弗雷格的相应观念还是有重要

的区别。在数学柏拉图式实体存在的证明上，弗雷格倚重于数学和逻辑本身显示出来的其真理或其陈述的真值的客观性质，它们不

依赖于你和我的思考与信念。但与真相关联的所谓“客观性”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比如不是一幅肖像画与某人相像那种意义上

的。思想的客观性不产生于任何的符合，而仅仅依赖于思想作为柏拉图实体存在的形而上学特征。更进一步，真值本身也可以是柏

拉图世界的存在物（就弗雷格对真概念的一种理解，或至少就其一个时期的理解来说）。如此真的思想与不真的思想具有完全一样

的客观性。 

弗雷格有关思想和数学柏拉图式实体存在的证明在三个方面表现出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他利用思想的可交流性作为一个证据。可交

流性显然不是柏拉图世界存在的根据，但可以是证据。因此，虽则疼痛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具有第一人称权威，可关于疼痛的思想却

能由医生和病人共享。共享与交流反过来支持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于是弗雷格论证的第二个特色是他要求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

西的严格区分，比如思想（thought）与思想的心理状态（thinking）、真与认为真之间的严格区分。第三个特色是他利用了日常人

们对数学客观性的直观理解。毕达哥拉斯定理之真无时间性，不依赖于任何人是否发现和思考它。而且，没有任何人是这个定理的

拥有者，就像拥有一件时装或一个感觉印象。此种非私有的特征留下了（但并非保证了）交流的可能性。弗雷格说：“一个思想并

不像一个观念属于拥有它的那个人一样，特别属于思考它的那个人：每一个掌握这个思想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遭遇同一个思想。否

则两个人永远不可能把同一个思想赋予同一个句子，而是每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不同人的断定之间相互矛盾则完全不可能

了……” (“Logic”,见Frege, p. 133) 

弗雷格在第二个方面的特色表现出他最关键的想法，一种毫不含糊的严格性。他不使用任何哪怕有一点心理学嫌疑的要素来论证自

己的思想世界之柏拉图式的存在，无论是直觉还是绝对意识。在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起点处，新哲学的开创者们在思想上曾

有某些共通的东西，比如弗雷格和胡塞尔都声称要反对心理主义。他们俩人之间也感到有需要交流的东西，如此才有他们之间的通

信。但他们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在，哥德尔似乎又在两条道路之间搭桥，因此他走的是与弗雷格不同的道路。哥德尔在陈述

他的柏拉图式的数学哲学观念时，与弗雷格在陈述同一问题时差别并不明显，而在论证他的这个哲学观点时，差别就显示出来了。

弗雷格的论证不需要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根本上说，现象学是反柏拉图主义的，而弗雷格的形而上学是以第三领域的实体存在为基

础的。因此，如果哥德尔要对胡塞尔的学说感兴趣，且他的理论要有前后一致性，则他对胡塞尔的兴趣就只能使用于他的纯粹方法

论的领地，比如他可以将胡塞尔教给的方法使用于证明他的柏拉图式的数学实在论。而要更深入地运用胡塞尔的学说，哪怕只是为

了上述的证明真正有效，他就得论证直觉或直观与实体存在有必然性的关系。但不管哥德尔对胡塞尔学说有何种程度的运用，他对

胡塞尔在理论上的兴趣和欣赏的确是十分真实的。 

哥德尔对他的数学实体的存在有许多论证，最重要的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互有交叉，但侧重不同）。一个方面是在批评的

角度上，以批评数学的约定论之不合理，来证明数学不是一种约定。这个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卡尔纳普，他把数学解释为一种没有内

容的逻辑句法，坚持数学直觉可以被有关符号使用的约定所代替。(“Is mathematics syntax of language?(1953/9-V)”,见G del,p

356）与约定观念相联系的数学是我们的自由创造的观点也是哥德尔激烈批评的对象。第二个方面的论证部分地也是在批评的角度



上，批评算法主义，同时解释哥德尔定理与判定机器能否思维这一问题的关系。在这个工作中，1951年哥德尔在布朗大学所作的吉

布斯讲演具有代表性。他在那里提出的著名的选言判断，其中第二个选言支若成立则是对柏拉图主义本体论的强支持。(参见

“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见G del，以及《理性的生命》,第4.4节)。 

 第三个方面的论证是直接说明数学直觉的不可消去性（non eliminability）。这个论证虽然经常用作反对数学的约定主义的一个

论据，但由于数学直觉对于哥德尔理论的基本的重要性，几乎使用于他的所有其他主要论证中，故具有独立的意义。借助数学直觉

的论证其独特性还不仅于此，关键是它使哥德尔的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联系的桥梁。 

在一个数学的公理系统中，必有非定义的初始概念和对于它们成立的公理，使得定义和证明成为可能。“对这些公理，不存在其他

合理的（且不只是实践上的）基础，除了要么它们（或它们所蕴涵的命题）可以直接被知觉（perceived）到是真的（基于词项的意

义或根据对词项所涵攝之对象的直觉），要么它们（像物理假说一样）以归纳论证为基础被假设，比如以它们在使用中的成功为基

础。”（“Is mathematics syntax of language? (1953/9-III)”,见G del, pp. 346-347）在更早些时候，哥德尔谈意义或概念实体时也

用了“知觉”这个说法：“不论怎样，错误在于词项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所指谓的概念）被断定为某种人造的东西，且仅在于

语义学约定。而我相信，真理在于这些概念构成了它们自己的一个客观实在，我们不可能创造或改变，而只能知觉和描述它。”

（“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见G del,p.320）就是在对抽象概念或意义的把握

上，对抽象事物的知觉和数学的直觉实质性地进入哥德尔的哲学论证，胡塞尔的方法也就随之进入哥德尔的哲学视野。哥德尔说：

“……人们很明显需要未定义的抽象概念和对它们成立的公理。否则，人们便没有了定义或证明的出发点。这个程序至少很大程度

上在于意义的澄清，而那并不在于给出定义。……那么，事实上今天一个科学已开始其存在，它宣称拥有这种意义澄清的系统的方

法，那就是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in the light of philosophy”,见G

del,p. 383） 

于是，哥德尔与弗雷格在存在论问题上的区别在此就显现出来。对弗雷格，人对数学实体的意识不是实体存在的核心论证。而对哥

德尔，人对数学实体和数学内容的直觉意识是他的论证的一个核心要素，他的数学柏拉图主义的论证实质性地依赖于它。于是就有

了哥德尔对胡塞尔学说的欣赏，从而使他的理论至少通过胡塞尔与康德有了间接的联系。而对弗雷格，严格地说在他对其形而上学

的论证中用不到后面这两人的学说。不论怎样，哥德尔确实设想某些类型数学直觉的存在能成为柏拉图数学实体存在的证明。但真

要想通过某类直觉存在证明柏拉图实体存在，至少有如下几件事需要做：第一，说明有一些直觉是数学中确实存在的，它具有特殊

的性质；第二，说明这些直觉是不可消除的，即说明这些直觉不可能由一些纯语法的系统表达它可以表达的全部，而没有任何信息

损失；第三，证明这些直觉是真正独特的，它不是非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那些直觉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它不能被解释为非柏拉图主

义者的那些直觉；第四，证明这种既不可与其他类型直觉相同化、又不可消去的直觉确与柏拉图实体存在有特殊关系，以保证这种

直觉的存在是柏拉图实体存在的证明。 

对第一个问题，哥德尔有一些论证，至少对自然数的直觉是较少有争议的，而这种直觉不但是数学中确实有的，还是哥德尔进一步

扩大他的数学概念实在论直到古典分析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即对存在具有不可消去性的数学直觉和内容的论证。在这方面，哥德尔的论证是最强有力的。《理性的生命》的作者

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哥德尔的论证。（见《理性的生命》第5章）其实，哥德尔的论证在此处实质性地使用了他的不完全

性定理（特别是他的第二定理），指出约定论本身的困难。比如在对卡尔纳普等人的批评中，哥德尔论证纯约定推不出经验命题，

具有可用的经验内容的系统需要一致性证明。而按哥德尔定理，对足够复杂的形式化系统，在系统内部不能证明自身的一致性，其

一致性证明最终需要引用抽象概念和超穷方法。因此，总有一个纯粹语法系统所不能捕捉到的数学直觉或内容。它们必然超出任何

特殊约定所能决定的范围。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明有关数学概念特别是具有超穷性质的数学概念的直觉不是部分非柏拉图主义者也承认的那些直觉。直觉可以

有多种解释，其解释关系到我们把什么想作直觉的根据或说基础。有一种是经验的直觉，是人类日常经验的某种心理学结果。承认

自然数是此种直觉的产物，本身可以是一种非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另一种也可能是康德说的那种直觉或直观。算术和几何虽被认为

有赖于此种直觉，但显然那种直觉并不能保证柏拉图式概念实体的存在。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者所说的直觉，与康德的学说有某

种联系，比如布劳维尔的“the intuition of two oneness”。布劳维尔所依靠的这种直觉被他看作构造自然数的基础，可这种直觉也

与柏拉图实体沾不上边。正如海丁所言：“mathematics is a production of the human mind”（Heyting,p 52）。 

如此看来，并非哲学家或做哲学时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们所提到的所有“直觉”都是存在柏拉图实体的证明；或者，根本没有任何

直觉可以是柏拉图式实体存在的证明。因为，可能哥德尔所依赖的直觉实际上就是，或可化归为非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那些直觉。

如果要证明确实有某类特殊的直觉依赖于柏拉图实体的存在（我们简称它为“P直觉”），柏拉图主义者至少必须在两个方面努力

工作：第一，论证承认数学中直觉存在的非柏拉图主义者们怎样没有正确地解释这些直觉；第二，说明某些直觉决不是我们心灵本

身的产物。  

对第一项工作，为论证目的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化，假设可能的直觉形式只有有限种，其中包括哥德尔所说的那种直觉。哥德尔和其

他柏拉图主义者只需证明，其他直觉实际上都不足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数学概念的直觉，特别是对具有超穷性质的数学概念的直

觉，只是相信者们以为可以达到；或者，证明其他直觉实际上就是哥德尔所说的直觉，只是相信者没有把握这种直觉的真实性质而

误读了它。这样最后剩下的就可能是哥德尔所说的那种直觉。不过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哥德尔在这方面没给出明确的论证。现



在我们进一步假设，哥德尔已完成了他的第一项任务，即批判清理的工作，唯一剩下的为数学所不可缺少、且真正具有独立性的直

觉就是哥德尔所说的直觉。我们现在需要证明，这种直觉就是P直觉。 

于是开始了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已经知道，P直觉作为一种能证明柏拉图实体存在的直觉，它的核心性质就是它不来自于我

们心灵本身，而来自于不依赖于我们心灵的东西。不能化归为已分析的那些直觉，只证明了剩下的这种直觉的独立性，但并不等于

它就是不依赖于我们心灵的直觉，除非我们先已假定依赖于心灵的直觉都是可以相互化归的。这意味着哥德尔还必须提供一个直接

的证明，来说明剩下的确是不依赖于心灵的直觉（这里我们忽略有关自然界的直觉可能也不依赖于心灵这一事实）。 

无疑，哥德尔定理本身并不能证明有不由心灵自身产生的直觉，除非你规定心灵自身产生的就等价于图灵可计算的。哥德尔的证明

主要表现在对“数学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这个论题的直接论证中，而这个论证中他使用了不完全性的结果。根据《理性的生命》

的总结，我们看到，经过一系列论证，哥德尔为此提供的最后辩护主要是以下三点：（1）如果数学是我们的创造，我们就应当了

解创造之物的所有特性，而显然目前我们对数学还相当无知。（2）如果数学是我们的创造，我们将基于某种材料创造，原始材料

对创造者将是客观的东西，这迫使我们接受实在论。（3）数学中有一些必然的性质和关系，限制了我们的数学结果。( 参见《理性

的生命》，第146页) 

第一条颇有点含糊，我没有搞清“了解创造之物的所有特性”是什么意思，它的要求到底有多强。但至少一般地讲，创造者必对创

造之物有完全的知识这一结论，本身需要论证；这并非是一个自明的命题。哥德尔为此所作的辩护与第二条有关。(“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见G del,p.312)而第二条也不是自明的，需要有形而上学假定，而

非直接可以使用的论证前提。第三条受到勒文海姆-司寇伦定理的某种解释的挑战，以及科恩对康托尔连续统假设独立性证明的挑

战。（《理性的生命》一书中有细致的讨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还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假定上述三个问题都得到很好的回答，且哥德尔式直觉的存在性和必要性得到确认，则剩下的直觉就是P直觉，于是可证明柏拉图

实体存在。因P直觉与柏拉图概念实体的关系如下：P直觉存在，仅当柏拉图式实体存在。 

看来，如果已提到的问题能有一个合适的解决，哥德尔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柏拉图数学实体存在的证明。但证明还不是最终

的，循哥德尔足迹前行的数学柏拉图主义者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论证时还作了一些很重

要的简化，比如我们未考虑在纯粹方法论意义上承认类、甚至承认更“抽象”实体的那些观点。像卡尔纳普等人可以假设性质等抽

象实体，而不承认自己引入了相应的形而上学（自然也不需要可支持形而上学的直觉，虽然这里的不需要与弗雷格的不需要根据不

同）。由此明显看出，既承认抽象实体，又承认对抽象实体的直觉这个立场，具有重要的区别作用（本文点出但没有讨论）。就哥

德尔已完成的论证来说，我基本上赞同《理性的生命》的作者的结论：哥德尔的几点证据对于批判语言约定论和唯名论所主张的

“数学仅仅是我们的创造”等观点是强有力的，但他对柏拉图式的概念实在论本身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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